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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業務最新資料

本公告乃由騰盛博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自願作出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騰盛華創醫藥技術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「騰盛華創」），一個由本公
司控股的合資公司與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國藥控股」）達成戰略合作，雙方將
共同攜手推進公司新冠肺炎長效單克隆中和抗體安巴韋單抗╱羅米司韋單抗聯合
療法在中國的商業化進程，包括藥品儲備、管道分銷、區域准入、及其他創新業
務合作，共同為中國疫情防控做出貢獻。

安巴韋單抗╱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於2021年12月8日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
（「國家藥監局」）上市批准，用於治療輕型和普通型且伴有進展為重型（包括住院
或死亡）高風險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(12-17歲，體重≥40 kg)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
者。其中青少年(12-17歲，體重≥40 kg)適應症人群為附條件批准。該聯合療法於
2022年3月15日獲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批准納入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
（試行第九版）》（「診療方案」）。

騰盛博藥總裁兼大中華區總經理、騰盛華創首席執行官羅永慶先生表示：「新冠疫
情持續影響著全球社會及中國人民的健康。作為以應對重大公共衛生挑戰為使命
的生物技術公司，我們對助力國家疫情防控責無旁貸。我們很高興與中國藥品分
銷的龍頭企業國藥控股達成此次戰略合作。我相信憑藉國藥控股完善的網路佈局
和強大的管道管理能力，能夠迅速擴大我們抗體聯合療法的可及性，以幫助更多
新冠患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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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藥控股總裁、黨委副書記劉勇先生表示：「新冠疫情自爆發到現在，已經第三
個年頭，除了有新冠疫苗為我們保駕護航，我們一直期盼有治療藥物可以盡快上
市。國藥控股作為中央醫藥儲備單位，我們時刻要肩負起為國家為人民做好藥品
保障供應的重要工作，這次與騰盛博藥的戰略合作，正是屬於我們商業企業與工
業企業在公共衛生健康領域重要的戰略合作。國藥控股將利用全國強大的分銷網
路，通過旗下全球採購與供應鏈服務中心，協同全國各省份子公司，提供全面的
包括藥品儲備、商業化、創新服務等系列合作方案，努力提高騰盛博藥自主研發
的新冠肺炎治療藥物的可及性，從而惠及更多的患者。」

2022年3月21日，中國國家醫療保障局發佈的《關於切實做好當前疫情防控醫療保
障工作的通知》指出，對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（試行第九版）》新增藥品，
各省級醫療保障部門參照《國家醫療保障局財政部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
肺炎疫情醫療保障的通知》（國醫保電[2020]5號）相關要求，將其臨時納入本省份
醫保基金支付範圍。自3月22日起，多個省市醫療保障局陸續執行了該通知的指
示，將安巴韋單抗╱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納入本地醫保基金支付範圍，包括湖
南、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蘇、四川、山西、貴州、遼寧以及安徽。預計還會有
其他省份陸續將該藥物納入當地醫保基金支付範圍。

隨著國家衛生主管部門及臨床專家們對安巴韋單抗╱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的認
可，截至3月29日，騰盛博藥已收到近20個省衛生健康委員會、逾百家醫療機構
和商業公司的採購意向和儲備需求。目前公司正加速生產和藥物供應準備工作，
以盡快將此療法提供給有需要的患者。

提示聲明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如有疑
問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諮詢專業顧問或財務顧問的建議。

承董事會命
騰盛博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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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i Hong博士

香港，2022年3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Z h i  H o n g博士及羅永慶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Robert Taylor Nelsen先生及Axel Bouchon博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
Martin J Murphy Jr博士、Grace Hui Tang女士、徐耀華先生及Gregg Huber Alton
先生。


